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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林育新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805
傳真：(02)29678534
電子信箱：AP759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建字第11110955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121351416_111D2240540-01.pdf、11121351416_111D2240541-01.

pdf、11121351416_111D2240542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111年6月7日研商「建造執照新建案設置電動汽

車停車位數量及充電樁與相關設備規定」會議紀錄1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局111年5月31日新北工建字第1111021823號開會通

知單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灣電力股份有
限公司配電處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、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「建造執照新建案設置電動汽車停車位數量及充電樁與相關設備規定」 

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1年 6月 7日 (星期二) 上午 10時 

貳、 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13樓 1322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蘇總工程司志民          紀錄：林育新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簽到簿 

伍、 綜合討論：(略) 

陸、 結論： 

(一) 新建公有建築物，倘有設置供執行公務車輛之汽車停車位，除應符合都

市計畫法、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建築技術規則等規定外，應全數留設電

動車充電設施管線。其餘則應按實設停車位數量之 30%留設電動車充電

設施管線。 

(二) 新建建築物用途為集合住宅，依內政部營建署 109年 6月 3日營署建管

字第 1091104687號函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配電處 111年 2月 22日

配字第 1118018533號函及 111年 5月 24日配字第 1118059968號函，自

111年 3月 1日起停車空間應按實設停車位數量全數留設電動車充電設

施管線。其餘非住宅用途之建築物則分階段自 114年起按停車數量之 5%

留設電動車充電設施管線，119年提升至 10%、129年提升至 20%、139

年則提升至 30%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 散會 (上午 10時 45分) 






